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資賦優異類藝術才能美術班轉出轉入要點 

113 年 6 月 27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3 年 7 月 23 日國苑中教字第 1130100194 號公告 

一、目的：為發展學校經營特色，健全美術班發展，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處理學生轉出

轉入有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據： 

（一）藝術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法。 

（三）110 年 8 月 12 日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三、辦理資格與程序： 

 

 

 

（一）轉出 

資格 1、自主轉出：學習適應不佳者。 

2、校內輔導轉出：術科專業科目 70％（含）之學分數不及格者，予以預警並

進行輔導後，若無改善則得提交美術班轉出轉入委員會，建議輔導轉出。 

時間 依每學期公告時間辦理申請(約學期中第 15、16 週，以實際公告為準) 

程序 填妥申請書(如附件)，依各學期教務處公告時間內送交特殊教育組辦理申請。 

 

 

（二）轉入 

資格 1、具美術性向且取得美術術科鑑定文號者。 

2、僅受理高一學生申請。 

時間 依一年級上學期公告時間辦理申請(約學期中第 15、16 週，以實際公告為準)。

其餘學期不予辦理。 

程序 填妥申請書，於公告時間內送交特殊教育組辦理申請。 

四、申請規範： 

（一）轉出轉入學生之申請以一次為限，惟輔導轉出不限，通過轉出轉入後不得放棄或

要求再轉回原班，轉出後的編班由校方決定，因故休學之復學生則得於復學申請

時一併提出轉出轉入之申請。  

（二）轉出轉入人數不得高於班級人數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且最後班級總人數需符合

相關規定。 

五、美術班轉出轉入委員會之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特殊教育組、美術班與相關班級導師、全體美術老師、美術班家長代表為當然委員，必

要時得由召集人邀請相關教師加入委員會共審之。如有上述之外，符合特殊教育相關需

求之其他個案，另以轉出轉入會議個案研議辦理。 

六、本要點經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資賦優異類藝術才能美術班轉出轉入申請書 

-校內版(2024修訂)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具美術性向且取得美術術科鑑定文號者（需參加升高中美術術科測驗，如未曾參加，請報名
參加今年度之測驗後取得證書後始得申請），轉出轉入僅以一次為限，美術班為社會組，申請轉
出轉入由校方決定新班級，編班後學生不得要求更換班級，亦不得再轉回原班。轉出轉入後因學
分數不足或課程落差，需自行評估並審慎考量。 
二、申請時間以行事曆或教務處公告為準，申請前，請確認轉入申請之年段資格，如下： 
(一)校內轉入：參加國中升高中術科測驗，取得美術術科鑑定書鑑定結果為「通過」者，檢附
該鑑定通過書，於一年級上學期申請轉入本校美術班。 
三、因美術班與普通班屬於不同之繁星採計體系，轉出或轉入美術班者，將無法參加繁星推薦入
學。 

步驟 1：填寫資料請勾選 

轉出至普通班自然組(□理工□醫藥農生)；社會組(□數 A□數 B)或□轉入美術班。 

目前就讀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姓

名 

 性

別 

 學

號 

 

請詳實填寫申請理由： 

 

                                                     申請人簽章： 

步驟 2：填寫相關成績、證明 
本學

期成

績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科 美術 全校

名次 

第一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前學期

總成績 

            

步驟 3(轉入生可略)轉出學生至普通班課程諮詢教師進行評估  

課諮教師提供建議並簽章 



教師(簽章)：

步驟 4：至輔導室進行諮商評估 

※心理測驗資料 

賴氏人格測

驗 

A   B   C   D   E    類型_______ 

系列學業性向 語文推理  數學能力  總分  

高一性向測驗 字詞釋義  文法修辭  科學推理  

抽象推理  空間關係  知覺速度  

興趣量表 興趣代碼  抓週三碼    

※綜合意見 

  輔導室評估人簽章：                       □ 建議轉出轉入     □不建議轉出轉入 



步驟 5：美術教師提供建議並簽章 

 

 

                                                   教師(簽章)： 

步驟 6：請導師提供建議並簽章 

 

 

                                                    導師(簽章)： 

步驟 7：請家長（監護人）詳閱輔導室及導師建議，如確定請簽章 

本人與子女經討論後，認為本申請將對其生涯發展有益，且確實有其必要性，

請准予核准申請。 

謹致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家長（監護人）：                 （簽章）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如日後查證家長（監護人）簽章為申請學生偽造，將依校規予以處分，並撤銷申請。 

家長補充意見（自由填寫，也可不填） 

 

 

 

步驟 8：申請表交回教務處特教組，申請手續完成，靜待審查會議結果通知 

-----------------------------以下為轉出轉入審核委員會之審核-------------------------- 

步驟 9：轉出轉入委員會審查結果 

審查意見： 

審核結果：□通過轉出/入申請    □不通過轉出/入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特教 

組長 

 註冊

組長 

 教務

主任 

 校長  

 


